
龙马潭区长江上游人居环境及生态保护工程（一期）-配套乡村

道路景观提升工程 （项目名称）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1. 比选条件

本比选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泸州市龙马潭

区发展和改革局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 泸龙发改行审

〔2020〕152 号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比选文件在 泸州市龙马潭区发

展和改革局 （投资主管部门名称）的备案号（若有）为 / 。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业主：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2 建设地点： 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街道、罗汉街道

2.3 项目规模： 6km 乡村旅游道路景观打造。

2.4 计划工期： 16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时间： 2022 年 10 月

2.5 项目总投资： 868 万元

2.6 项目资金来源： 专项债券资金

2.7 代理项目估算金额： 868 万元

3. 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申请人业绩要求：近三年来，申请人至少已完成 1 个（0-10） 市政公

用工程类 类似分类项目业绩。

3.2 拟任本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近三年来，拟任项目负责人至少已完成

1 个（0-10）类似项目个人业绩，每个项目的中标金额应不低于第 2.7 款“代

理招标估算金额”的 100 %（0-100）。

3.3 拟任本项目人员要求： 3.3.1 项目负责人（1 人）:具有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方章（提供带二维码建造师注册证书和建造师注册证书信息一致的《四川省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截图）和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招投标专业，

提供有效可查询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备案表二维码无法进行扫描

查询的视为无效文件）；3.3.2 主要专职技术人员(4 人):具有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印章；3.3.3 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是申请人本单位人员。注：(1)

项目负责人需提供职称证及任职文件复印件（省外职称证还需提供省外可供查询

的养老保险证明材料），以上所有人员需提供本单位为其缴纳最近连续 6个月养

老保险证明材料（省外企业需提供总公司为其缴纳最近连续 6个月养老保险证明

材料；(2)以上资料有一项不满足，文件作无效文件处理。（3）最近连续 6个月

养老保险证明是指从购买比选文件时间的上一个月或上上个月起算，往前推 6

个月的连续、不间断的缴费证明，企业设立或人员入职不足 6 个月的可少于 6

个月。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材料，无需提供社保缴费证明；新聘人员提供至少

1个月在该比选申请人单位的社保缴费证明并提供聘用合同复印件。

3.4 没有被限制申请的情形和不存在同时申请的情形。

3.5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3.6 法律法规有特殊要求的从其规定：

3.6.1 提供比选公告发布截止日的《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

招标代理登记证截图且招标代理登记证诚信分不低于 90 分。

3.6.2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3.6.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证明材料。

3.6.4 申请人业绩和项目负责人业绩需提供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发布的①代理机构比选结果公示截图，②公开招标的招标公告截图，③中标候选

人公示截图；项目负责人类似项目个人业绩包含比选文件第二章申请人须知 2.2

条中 15 类所有分类业绩、金额以中标通知书为准，委托代理合同中担任项目负

责人，证明材料清晰完整、真实，否则视为无效文件。

3.6.5 中选后项目负责人需持相关证书进行核验。特别提示：以上资料有一

项不满足，文件作无效文件处理。严禁使用挂证人员、假资料、假业绩，一经发

现将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代理机构比选结果公示中进行公示并上报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采取行政处罚。



3.6.6 专家评审费（如有）由中选的招标代理机构支付。专家评审费由比选

人垫付，中选的招标代理机构在领取中选通知书前向比选人一次性支付全部专家

评审费。

3.6.7 比选文件中有矛盾的地方，以此处要求为准。

4. 申请人参加比选

4.1 凡有意参加比选竞争、符合第 3条“申请人资格要求”的，并同意本项

目按固定价 万元或参照原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计委计价[2002]1980 号）规定的收费标准下浮动 50 %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的

招标代理机构，请自 2022 年 09 月 01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9 月 06

日 9 时 00 分（北京 时间 ） 在全国 公共 资源交 易平 台（四 川省 ）

（http://ggzyjy.sc.gov.cn）下载比选文件（详见操作手册）。

4.2 申请人自 2022 年 09 月 01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9 月 06 日

9 时 00 分 （ 北 京 时 间 ） 在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四 川 省 ）

（http://ggzyjy.sc.gov.cn）上传比选申请文件（详见操作手册）。

4.3 不收取比选服务费。

5. 随机抽取中选人

5.1 比选人在上传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后，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

川省）（http://ggzyjy.sc.gov.cn）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5.2 比选人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

（http://ggzyjy.sc.gov.cn）在代理机构比选系统中，从资格审查通过的申请人名

单中按规定随机抽取 1个申请人作为中选人。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比 选 公 告 在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四 川 省 ）

（http://ggzyjy.sc.gov.cn）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比 选 人：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驰集团商业楼 2楼

邮 编：

联 系 人： 李先生

电 话： 0830-3170292

传 真：

2022 年 09 月 01 日（上网时间）

注：（1）比选人应对本比选公告不加修改地引用。比选人除在下划线空格处按规

定和要求填写外，比选人不得有比选文件规定以外的任何增减或改动。

（2）近三年，是指比选公告发布之日（含当日）起前 36 个月。

（3）第 3.1 款、第 3.2 款对申请人和拟任本项目负责人的业绩要求限定为

0个的，并不代表申请人没有招标代理业绩，只是申请人的业绩不作为强制性条

件。第 3.3 款对申请人的本项目人员要求应符合项目特点。

（4）要求“加盖申请人单位章”的，是指加盖申请人单位（法定名称）章（电

子签章）。

（5）比选文件上网后，比选人不得修改比选文件。因特殊情况确需修改的，

经原批准部门同意后（若有），发布变更公告，如需终止的发布终止公告。


